紧急
关于核报列入《浙江省2010年供水设施和供水管网等基础设施中央投资计划草案》项目信息的通知

相关县（市、区）发改局投资科：

省发改委已与国家发改委投资司衔接，列入《浙江省2010年供水设施和供水管网等基础设施中央投资计划草案》的项目信息需进一步核实。请县（市、区）发改局投资科抓紧核实并报送本地区（含所辖县、市、区）项目有关信息，由各县（市、区）发改局投资科对所报送数据的真实和准确性负责。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项目排序和调整

请各县（市、区）发改局投资科对本地区的供水项目分重点镇供水、严重缺水县供水、供水管网三个专项，每个专项里的项目按重要性作排序。

已列入计划草案的项目原则上不作调整，如项目已完工或2010年尚不具备开工条件确需调整的，请说明调整理由，并按本通知要求填写新列项目的IMO数据，提供项目简要说明和招标决标报告（新列的项目必须是已开工项目）。各县市区确有新增项目要申报，请先按照要求准备好相关材料并在说明中注明新增项目，具体请及时向省发改委争取。
二、更新、核实IMO数据

1、IMO数据中，项目基本信息和投资信息中的建设规模、总投资及资金来源等数据应与项目批复文件相符。

2、IMO数据中，项目投资信息中的已下达投资、累计完成投资数据统计时间截止为2009年12月底，已下达投资和累计完成投资数据要匹配；尤其要注意已下达投资和累计完成投资中的“中央预算内投资”的数据准确性；本次申请投资请实事求是，量力而行。

3、IMO数据中，项目批复信息和项目单行材料的项建书、可研报告、初设报告、建设的必要性和依据、建设规模与建设方案、土地批复情况及文号、环境审查及文号必填，请按有关批文填写；项目的资金落实情况、项目实施进度请如实填写，并注意与其他材料相符。
三、提供项目简要说明和决标报告
每个项目需作简要说明，内容为三块，一是项目概况，包括项目建设规模和内容、建设地点、总投资和资金拼盘，二是项目前期情况，包括项目审批、用地审批和环评审批情况，招投标组织实施情况，三是项目进展情况，包括实际开工时间，计划完工时间，已到位资金情况、已完成形象进度和累计完成投资情况，2010年的形象进度计划、2010年计划到位资金情况和2010年计划完成年度投资。文字请简炼，一到两页纸即可。
同时，每个项目已完成招标工作的施工标段需提供决标报告正文或者中标通知书的复印件（必须有中标价格）。
 请各市发改委投资处于1月27日上午下班前将电子版的核实排序后项目清单（包括IMO格式和EXECL格式）、每个项目简要说明发送至市投资处电子邮箱；并于1月27日下班前将核实排序后的书面项目清单（经处长签字）、每个项目简要书面说明和施工招标决标报告正文或中标通知书复印件（同个项目的资料请订在一起）送到市发改委投资处。
联系人:梁海兵，联系电话：88510805，

传真：88511918，电子邮箱：88510805@163.com
备注：各地列入《浙江省2010年供水设施和供水管网等基础设施中央投资计划草案》的项目IMO数据包已经公布在市发改委网站“投资管理”栏目下面。

 省发改委投资处

                               2010年1月26日

PAGE  
3

